
 

《2013 年印花稅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 

委員會階段 
 

梁君彥議員將動議的修正案 
 
 

條文 動議的修訂 
 

23 在建議的第 71 條，在第(4)款之後加入— 
 

“(5)  除第 29DE、29DF 、29DG 及 29DH 條及為實施此

等條款而必要的其他條款，《修訂條例》將於 2016 
年 2 月 23 日午夜到期及《未經修訂條例》將於同

日午夜恢復生效。 
 
(6)  立法會可以決議案修改第(5)款，以決議案所指明的

日期取代第(5)款指名的日期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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